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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811][bookmark: _Toc59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024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750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7894][bookmark: _Toc30828][bookmark: _Toc30957][bookmark: _Toc25252]租 赁 合 同
[bookmark: Text35]合同编号：     
[bookmark: Text36]承租方（以下简称甲方）：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bookmark: Text37]地址：河北省沧州黄骅市经济开发区 
[bookmark: Text38]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人：赵月强   
出租方（以下简称乙方）：浙江大黄蜂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经济开发区通济街60号2楼212室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人： 薛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规定，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为明确出租方与承租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bookmark: _Toc27760][bookmark: _Toc5798][bookmark: _Toc2142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4][bookmark: _Toc19733][bookmark: _Toc22121][bookmark: _Toc3255][bookmark: _Toc10515][bookmark: _Toc7998]一、租赁物概况
	[bookmark: _Toc5007][bookmark: _Toc27902][bookmark: _Toc20773][bookmark: _Toc688]租赁物名称
	品牌
	型号/载重
	配置
	数量
	租金单价（元/台/月）
	进退场费（元/台）
	租期

	 明细详见附件一《租赁物列表》

	设备进退场
	进退场方式
	乙方受甲方委托，代为办理租赁物运输、装卸相关手续
甲方自行安排
	代办运输、装卸等手续特殊约定：
无

☐单台设备租期满   个月，该台设备的进退场费减半
☐单台设备租期满   个月，该台设备的进退场费全免


1.1 租赁物列表：
（备注：实际租赁物的品牌、型号、制造编号、规格参数、数量、租期等数据以甲方授权人签字的《进场设备交接确认单》上填写的内容为准。）
[bookmark: _Toc21251][bookmark: _Toc12098][bookmark: _Toc26889][bookmark: _Toc11271][bookmark: _Toc8839][bookmark: _Toc432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5705][bookmark: _Toc28119][bookmark: _Toc20221]二、租赁费用及结算
2.1税票：以上价格均为含税价，乙方须向甲方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发票。
[bookmark: Text25][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Text26]2.2 押金：1100元。甲方应于合同签订后3日内交付押金，未按时足额交纳保证押金的，乙方可推迟交付租赁物的时间且无需向甲方承担推迟交付租赁物的相应责任。若甲方租期届满、无违约行为且无欠付租金，则押金可充抵本合同期最后1个月的租金，如押金不能覆盖最后一期租金，甲方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方式及时补齐剩余租金。若甲方有租赁物租期未届满，押金不予退还；若甲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乙方有权选择从押金中优先扣除欠付租金、相应违约金或赔偿款，甲方应及时补足押金。
[bookmark: Text27]2.3 支付方式：本合同采用以下B方式结算租金。
[bookmark: Text1][bookmark: Text2]A:采取按提前预付     租金方式结算租金，甲方在租赁物起租当日支付     租金，乙方在收到租金后当月开具发票，以此类推。
B:租金按月支付。甲方应在每月25日前支付上月租费，首期租金按照上个月实际租赁天数计算，以后各期按照每个完整的自然月支付租金，租赁物全部退场后15日内支付完毕剩余全部费用。
付款方式：电汇或转账
2.4 付款信息
公司名称：浙江大黄蜂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1202020719920522134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杭州解放路支行
三、租赁物的交付及验收
[bookmark: Text28]3.1 交货地点：河北省沧州黄骅市经济开发区。在租赁期限内，甲方如果更换使用地址，必须提前10个工作日书面通知乙方。经乙方同意后方可变更，因此产生的相关费用及责任由甲方承担。
3.2交付验收：由甲方指定授权人签收租赁设备；甲方应当在交付当日内组织验收并由指定授权人在《进场设备交接确认单》上签字；若甲方在交付当日内未对租赁设备提出异议的，视为乙方已按照合同约定交付合格租赁设备。租金以双方签字确认的《进场设备交接确认单》、《退场设备交接确认单》记载车辆数量、型号以及时间为准。
3.3 项目联络人
	甲方授权人

	姓名
	身份证号（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手机号

	
	[bookmark: Text29]云荣娟
	[bookmark: Text30]132930198312050029
	[bookmark: Text31]19831788615

	
	授权人权限：代表甲方签署本租赁合同项下进退场单、设备定损单、计算单，授权人的行为后果由甲方承担。甲方变更授权人的，应当将书面变更授权文件寄送至乙方（邮寄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胜康街368号华铁创业大楼2号楼，收件人：商务管理组，电话：4007576777），乙方收到前述书面文件后，变更生效。

	乙方授权人

	姓名
	身份证号（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手机号

	
	[bookmark: Text32]孟祥龙
	[bookmark: Text33]130921198803010031
	[bookmark: Text34]18233709079

	特别提示
	乙方授权人仅能代表乙方洽谈、协商合同内容，任何涉及本合同款项、租金、费用等问题，必须经乙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否则乙方不予认可。乙方严禁授权人代收款项，严禁授权人对租金、改装费、进退场费、维修费、赔偿费等任何费用作私下承诺，由此造成的损失，甲方自行承担。乙方监督、举报电话：4007576777。


四、租赁物的保管及使用
4.1 甲方应保证租赁车辆的使用完全遵守租赁车辆操作手册所列明的操作标准。
4.2 甲方应严格遵守国家及政府管理部门关于租赁车辆的相关管理法律及法规。
4.3乙方应承担租赁期间国家及政府管理部门关于租赁车辆办理使用证件照及许可的费用。
4.4 甲方必须保证租赁设备自交付之日起的保管责任，不得停放在露天场地、低洼区域、易燃易爆危险区域等；如果因甲方停放保管不当。造成乙方租赁设备损毁和灭失的，甲方需按照租赁物原装重置物的价格向乙方进行赔偿，由此造成的其他责任和损失由甲方承担。
五、租赁车辆的维修、维护
5.1 为确保车辆安全运行，乙方负责每3个月对出租车辆、电池进行一次维护保养和检测（包括对正常损耗的维护及维修），该日常维护费用由乙方承担。
5.2 当租赁车辆出现任何故障时（以下称受损车辆），甲方应立即电话通知乙方并停止继续使用受损车辆，根据乙方的指令操作受损车辆，否则由此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5.3 乙方应在收到甲方的报修电话后4小时内给予答复，如未解决需指派专业人员上门服务，如非人为损坏超过24小时无法修复，减免当日租金。
5.4 受损车辆的维修须由乙方安排维修人员进行维修，甲方不得自行维修或自行选择维修厂家进行维修。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得在租赁设备上增加或拆除任何部件，否则，甲方应赔偿设备恢复原状的费用和因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
5.5 如是人为原因或操作不当（包括但不限于没有按照乙方要求对电瓶进行充电等）造成的，需要维修或调换零配件时，所产生的相关维修费用须由甲方负责承担。
六、双方的权利义务
6.1 乙方应保证所交付的车辆证照齐备，符合承租方当地政府或使用地监管部门相关要求。
6.2 在下述任何一种情况发生时，乙方有权随时随地收回所租车辆，已收取的款项不予以退回：
6.2.1 甲方利用所租赁车辆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6.2.2 甲方将所租赁车辆转让、转租、出售、抵押、质押。
6.2.3 甲方提供其他虚假情况有可能给乙方带来损失的。
6.2.4 未经乙方书面许可连续拖欠应付款项超过10日。
6.2.5 从事其他有损车辆所有者权益的活动。
6.2.6 乙方有权利进入甲方的叉车使用地查究租赁车辆的实际存在。
有以上情况之一者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甲方应作相应赔偿；
6.3 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得在租赁物上喷涂、印制任何广告、字符等标记；
6.4 甲方保证叉车使用场地、周边环境、安全要素等符合叉车使用要求；所有日常保养及故障维修等服务均由乙方上门提供，甲方应保证实施叉车运行及维保的场地符合安全、消防及环保等方面的要求，并且甲方妥善处理叉车维保后产生的废物和垃圾；
6.5 甲方提供指定的维修保养场地，乙方作业过程中，甲方应提供围蔽安排措施，并在相关区域维持员工秩序，非乙方维保人员不得进入围蔽作业区域；
6.6 甲方叉车司机必须例行“出车前，收车后”的检查和外观清洁工作，发现隐患或故障，及时通知乙方；
6.7 甲方叉车司机须经过培训考核并取得叉车操作证后方能上岗驾驶操作，如因违反操作规程导致人身意外的，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6.8 甲方未经乙方书面许可，严禁对租赁车辆进行改装及改进。
[bookmark: _Toc1699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013][bookmark: _Toc4484][bookmark: _Toc11490][bookmark: _Toc26273][bookmark: _Toc10595][bookmark: _Toc25491][bookmark: _Toc10719][bookmark: _Toc26637]七、违约责任
7.1 甲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支付租金，逾期未支付的，每迟延一天按照应付租金金额的万分之六承担延期付款违约金；延期超过10天或以上的，乙方可解除合同，收回租赁设备，并要求甲方支付相应的违约金；
7.2 甲、乙双方应全面履行本合同，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的，除了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7.3甲方如提前退租则视为合同违约，应支付乙方此合同规定的所有运费及剩余租期产生租金的20%作为违约金，设备退场后7日内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八、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发生纠纷以后，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合同履行地（即设备使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bookmark: _Toc20454][bookmark: _Toc18276][bookmark: _Toc154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530][bookmark: _Toc19169][bookmark: _Toc31298][bookmark: _Toc28505][bookmark: _Toc20693][bookmark: _Toc15503]九、合同生效、变更、解除和终止
[bookmark: _Toc3942][bookmark: _Toc16003][bookmark: _Toc31760][bookmark: _Toc10088][bookmark: _Toc14076][bookmark: _Toc25963][bookmark: _Toc4226][bookmark: _Toc1364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0531]9.1 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变更本合同，需要变更本合同时，双方应协商一致，达成书面协议，经双方盖章确认后正式生效；
9.2 一方由于不可抗力致使无法完全履行本合同时，应当及时通知对方，提供不可抗力发生的相应证明，并采取措施以尽量减少对方的损失，可以不负违约责任；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合同；
9.3 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合同双方协商做出书面补充协议，书面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9.4 本合同期满甲方应把租赁物完整退还给乙方，如果甲方未按时把租赁物完好退还给乙方，那么视同甲方同意按照本合同约定继续租用乙方租赁物（甲方退还租赁物给乙方需以双方签订《退场设备交接确认单》为准）。
十、其他约定
10.1 本合同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经双方盖章后生效，即具有法律约束力；若本合同以电子形式签署，本合同自电子签署方在相关电子合同签约系统操作确认完成或签章后生效。
[bookmark: _Toc2542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7335][bookmark: _Toc3110]声明：签订本合同之前，出租方已经就合同全部条款内容向承租方或者授权人进行了充分解释，承租方确认对本合同各条款内容均已充分理解、明晰，双方认可以电子签章方式签署的合同及附件的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仅为签署页）

	[bookmark: Text39]甲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bookmark: Text40]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Text41]乙方：浙江大黄蜂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bookmark: Text42]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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